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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6             证券简称：ST 东洋           公告编号：2022-069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一、投资者诉讼案件 

1.案件基本情况概述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下发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2019】9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部分中小投资者以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近日，公司收到山东省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该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2.案件进展情况 

原告：合计 633名 

被告：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辖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共有 633名投资者以“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案由，

诉求公司赔偿投资损失，其中 231名投资者因交易期间不属于权利人范围或核损金

额为 0而撤诉或裁驳判驳；286名投资者已达成调解；30名投资者已判决，63名投

资者（第四份损失测算意见书）已排期开庭，涉及核损金额共计 5,754,184.32元，

部分投资者核损金额为 0；23名投资者已出具核损报告未处理。四份损失测算意见

书累计核损金额 47,876,531.20元。公司根据诉讼、核损情况及律师对案件判断综

合考虑，于 2021 年度对相关诉讼案件合计计提预计负债 48,000,000.00 元，计入

营业外支出金额 48,000,000.00元。 

二、其他案件进展 

1.案件基本情况概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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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财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财基”）与公司及其他相关主体，因

借款合同纠纷，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济南中院”）作出（2019）鲁 01

民初 419号判决书，因公司及其他相关主体未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相关义务，济南

中院于 2021年 12月 1日依法立案恢复执行。公司于近日收到济南中院出具的《山

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鲁 01 执恢 210 号之八】，案件

进展情况如下： 

2.案件进展情况 

2022 年 5 月 30 日，申请执行人山东财基递交撤销执行申请书，请求撤销强制

执行，根据济南中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申请执行人撤销执行申请系其依法行

使自身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济南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发》第二

百六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裁定终结本案件的执行。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其他尚未单独披露的诉讼事项合计金额

245,176,112.54 元，上述诉讼事项在 2021 年年度报告当中已经列示，已经过和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并已计提或有负债。其他未披露的小额

诉讼、仲裁事项合计金额 3,862,579.14元。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投资者诉讼案件尚未到诉讼届满日期，公司基于审慎原则已对投资者诉讼案件

进行了充分计提，并已在 2021 年利润当中进行了扣除，后续影响金额暂无法准确

预计，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上述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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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5 日 

 

 

 

 

 

 

 

 

 

 

 

 

 

 

 

 

 

 


